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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

常安监〔2017〕8 号

常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转发关于加强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

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安监站，开发区管委会社

会综治科：

现将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浙安监管危化〔2017〕

10 号及其转发的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精细化工反应

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安监总管三〔2017〕1 号，

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贯彻落实《意

见》精神和要求，对辖区内现有精细化工企业进行一次全面

的排查，摸清列入《意见》评估范围的在役装置情况，建立

相应档案，登记造册，并填写《精细化工企业基本情况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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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见附件），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前，将本辖区《精细化工

企业基本情况表》以正式文本及电子版至县安监局矿山危化

监管科。县安监局根据排查情况，并按照省、市统一部署，

制订实施工作方案，确保 2018 年年底前，全部完成反应安

全风险评估及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完善工作。

各乡镇、街道和开发区要以问题导向为原则，深刻吸取

同类事故教训，对列入《意见》评估范围的新、改、扩建精

细化工装置，应督促企业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

书前，完成反应安全风险评估，结合反应安全风险评估结果，

开展工艺设计及安全设施设计。《意见》印发前，已经完成

安全条件审查的建设项目，应在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前补充开

抄 送：市安监局，县委办、县府办，姜苏州副县长。

常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3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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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细化工企业基本情况表

填报单位：

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址
是否纳入许可

（生产或使用）

原材料情况 产品情况 涉及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或金属有机合成反应（包括格氏反应)
存在分解爆炸

风险的工艺操

作单元

备注

原材料名称 年用量（吨） 产品名称 产能(吨） 类别 是否属于评估范围 生产方式（间歇、半间歇、连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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